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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"#$%年 %月 &日国务院发布自 "#$%年 ’月 "
日起施行(

第一条 根据)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!试行(*第十

八条关于+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排放污染物,要按照排放污染

物的数量和浓度,根据规定收取排污费-的规定,制定本办法.
第二条 征收排污费的目的,是为了促进企业/事业单位

加强经营管理,节约和综合利用资源,治理污染,改善环境.
第三条 一 切 企 业/事 业 单 位,都 应 当 执 行 国 家 发 布 的

)工业+三废-排放试行标准*等有关标准.省/自治区/直辖市

人民政府批准和发布了地区性排放标准的,位于当地的企业/
事业单位应当执行地区性排放标准.

对超过上述标准排放污染物的企业/事业单位要征收排

污费0对其他排污单位,要征收采暖锅炉烟尘排污费.
排污单位缴纳排污费,并不免除其应承担的治理污染/赔

偿损害的责任和法律规定的其他责任.
第四条 排污单位应 当 如 实 地 向 当 地 环 境 保 护 部 门 申

报/登记排放污染物的种类/数量和浓度,经环境保护部门或

其指定的监测单位核定后,作为征收排污费的依据.
第五条 排污费的征收标准,按本办法附表的规定执行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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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别工业密集!污染特别严重的大!中城市"经国务院环境保

护领导小组批准"对收费标准可作适当调整#
排污单位所排放的废水!废气!废渣中"同一排污口含有

两种以上有害物质时"应当按收费最高的一种计算#
地区性排放标准增加的项目"由省!自治区!直辖市人民

政府参照本办法附表"规定征收标准#
第六条 对缴纳排污 费 后 仍 未 达 到 排 放 标 准 的 排 污 单

位"从开征第三年起"每年提高征收标准百分之五#排污单位

经过治理和加强管理"已经达到排放标准"或者显著降低排污

数量和浓度"可向当地环境保护部门申请"经监测属实"应当

停止或减少收费#
$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%试行&’公布以后"新建!扩

建!改建的工程项目和挖潜!革新!改造的工程项目排放污染

物超过标准的"以及有污染物处理设施而不运行或擅自拆除"
排放污染物又超过标准的"应当加倍收费#

各省!自治区!直辖市可按照实际情况"作其他增收或减

收的规定#
第七条 排污费按月或按季征收#排污单位不论其隶属

关系和所有制关系"都应当根据当地环境保护部门的缴费通

知单"在二十天内向指定银行缴付排污费#逾期不缴的"每天

增收滞纳金千分之一#
中央部属和省%自治区!直辖市&属排污单位的排污费"缴

入省级财政"其他排污单位的排污费缴入当地地方财政#中央

部属和省属企业集中的城市"经省人民政府批准"排污费可缴

入当地地方财政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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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企业单位缴纳的排污费!可以从生产成本中列

支"提高征收标准的部分!全民所有制企业在利润留成或企业

基金中列支#实行$利改税!独立核算!自负盈亏%的全民所有

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!在缴纳所得税后的利润中列支"事
业单位缴纳的排污费!先从单位包干结余和预算外资金中开

支!如有不足!可以从单位事业费中列支"
第九条 征收的排污费!纳入预算内!作为环境保护补助

资金!按专项资金管理!不参与体制分成"
环境保护补助资金!由环境保护部门会同财政部门统筹

安排使用"要坚持专款专用!先收后用!量入为出!不能超支&
挪用"如有节余!可以结转下年使用"

第十条 环境保护补助资金!应当主要用于补助重点排

污单位治理污染源以及环境污染的综合性治理措施"
排污单位在采取治理污染措施时!应当首先利用本单位

自有财力进行!如确有不足!可报经主管部门审查汇总后!向

环境保护部门和财政部门申请从环境保护补助资金中给予一

定数额的补助"这种补助一般不得高于其所缴纳排污费的百

分之八十"也可以将环境保护补助资金的百分之八十!交由各

主管局安排用于补助企业&事业单位治理污染源!由环境保护

部门和财政部门进行监督"属于第六条第二款所列情况的单

位!不予补助"
环境保护补助资金可适当用于补助环境保护部门监测仪

器设备的购置!但不得用于环境保护部门自身的行政经费以

及盖办公楼&宿舍等非业务性开支"
第十一条 环境保护补助资金!通过建设银行监督拨款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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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 条 各 省!自 治 区!直 辖 市 人 民 政 府 可 根 据 本 办

法"制定具体的实施办法#
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 $%&’年 (月 $日起施行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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